                                                                               


雁洲涌流域排水单元配套公共管网完善及改造（查缺补漏）工程（标段一第二批）房屋鉴定服务协议
甲方（代建单位）：广州市番禺区水务工程建管中心

                （广州市番禺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乙方（委托单位）：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大龙街道办事处           

丙方（房屋鉴定单位）：                                   

根据甲、乙双方的委托，丙方承担雁洲涌流域排水单元配套公共管网完善及改造（查缺补漏）工程（标段一第二批）周边房屋安全鉴定工作，三方进行了实地勘察并确认了设计图和预算。为明确三方责、权、利，保证房屋安全鉴定工作顺利实施，经协商同意，制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房屋鉴定名称

雁洲涌流域排水单元配套公共管网完善及改造（查缺补漏）工程（标段一第一批）房屋安全鉴定。

房屋鉴定地点

番禺区大龙街旧水坑村、新水坑村、茶东村、新桥村、傍江东村。

房屋鉴定工作内容

雁洲涌流域排水单元配套公共管网完善及改造（查缺补漏）工程（标段一第二批）施工前、施工后周边房屋安全鉴定，根据甲方提供数据，本次涉及鉴定的施工前、施工后房屋面积约121482平方米。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开展房屋鉴定工作，并按照缓急程度分批次出具房屋鉴定报告。
四、承包方式

采用总价承包方式，最终鉴定费用以广州市番禺区财政局或第三方具备资质的评审单位出具的结算评审结果为准。

五、房屋鉴定工作质量

丙方保证房屋鉴定工作质量。在房屋鉴定工作中，丙方严格按照广东省有关标准进行。质量不合格时由丙方无条件返工，返工费用丙方负责。

各方职责

在房屋鉴定工作过程中，为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甲、乙方指派一名工地代表负责联系和处理在房屋鉴定工作中的有关事项。

    2、甲方负责房屋鉴定财务决算，对乙方提交的请款资料进行请款。
3、乙方负责协调丙方房屋鉴定工作，对丙方的房屋鉴定方案办理结算评审，并组织资料进行请款。

4、丙方指派一名管理员组织力量全面实施本房屋鉴定工作，负责做好质量、安全、服务等工作。负责房屋鉴定工作资料、收集及整理资料，并将工作成果移交给甲方和乙方。

安全责任

丙方在房屋安全鉴定工作有效时间内，必须认真执行国家有关劳动法律及安全管理规定。由丙方安全员进行不定期的督促和验查，视工地实际情况，配备安全设施和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在工作中因忽视安全、违章作业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均由丙方负责。

房屋鉴定工作时间

本房屋鉴定工作开工日期为 2023年   月  日，完工日期为2023 年      月      日。

验收

甲方收到丙方竣工报告后三天内应与乙方协商确定验收日期，由乙方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对房屋鉴定工作进行竣工验收。

房屋鉴定工作费用及支付  

本协议房屋鉴定暂定价为人民币：¥     元（人民币大写：         ），中标单价为    元/平方米，以实际发生量为准，房屋鉴定费最终以广州市番禺区财政局或第三方具备资质的评审单位出具的结算评审结果为准。

在本合同生效之后，乙、丙双方向甲方提供完整请款资料及足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甲方向番禺区财政局办理请款，支付合同暂定价款的30%作为房屋鉴定工作的预付款到丙方账户。

丙方提供预算评审资料给乙方送预算评审，待预算评审结果出来后，乙、丙双方向甲方提供完整请款资料及足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甲方向番禺区财政局办理请款，支付至合同暂定价的70%。

丙方完成本合同约定的房屋鉴定工作后，提供结算送审资料给乙方，乙方办理结算评审，待评审结果出来后，乙、丙双方提交请款资料给甲方向区财政局办理请款，并一次性支付余下款项到丙方账户。

备注：因甲方使用的是财政资金，甲方在规定的时间办理财政请款手续的，即视为甲方已经按期支付。

其它

    本合同未尽事宜，三方签约代表协商解决。

本房屋鉴定协议一式十份，甲方执四份，乙方执四份，丙方执二份，并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广州市番禺区水务工程建管中心

    （广州市番禺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法定代表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签名）：

日期：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或委托代理人（签名）：

日期：  

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或委托代理人（签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日期：

